
國立中正大學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案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

(針對科技部、教育部等其他機關已調查、處分完畢之案件) 
 

科技部、教育部等其他機關已調查、處分完畢之學倫案件 
 

本校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受理案件 

二十日內組成處理小組討論案 

件處理方式、結果及決定是否 

依身分別送各該權責單位處置。 

將案件處理方式、結果通

知當事人及其所屬單位主

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

權責單位將處置結果通知檢舉人、被檢 

舉人及其所屬單位，並副知學倫辦公室。 

權責單位依規定陳報相關單位， 

情節重大者得報請司法機關偵辦。 

結束 


